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專案小組會議 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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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經過
│ 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

◼本縣國土計畫110年公告實施後，配合內政部相關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研商及各機關圖資更新

◼公開展覽：111年12月至112年1月公開展覽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土地清冊及繪製說明書（草案）

• 辦理11場公聽會：本縣牡丹鄉（獅子鄉、牡丹鄉、滿州鄉場次）、來義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場次）、三地

門鄉（三地門鄉、霧臺鄉、瑪家鄉場次）、里港鄉（里港鄉、高樹鄉、鹽埔鄉場次）、屏東市（九如鄉、屏東市、長

治鄉場次）、內埔鄉（麟洛鄉、內埔鄉、萬巒鄉）、萬丹鄉（萬丹鄉、新園鄉、竹田鄉場次） 、潮州鎮（潮州鎮、崁

頂鄉、南州鄉場次） 、新埤鄉（新埤鄉、佳冬鄉、枋寮鄉場次）、東港鎮（東港鎮、林邊鄉、琉球鄉場次）、恆春鎮

（恆春鎮、車城鄉、枋山鄉場次）等

• 報部前接獲220案人民或團體書面陳述意見

◼本縣國審會審議情形：113年5月16日縣國審會第6次會議審議通過、113年7月31日提報內政部審議

• 4次專案小組、3次大會審議

◼逕提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之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共接獲1案（涉及通案性劃設條件）

• 本縣合計接獲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22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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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成果（報部草案）
│ 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

功能分區 分類 處數 面積（公頃） 比例（%）

國土保育
地區

第一類 - 80,921.34 9.45 

第二類 - 28,262.57 3.30 

第三類 - 32,573.14 3.81 

第四類 - 197.26 0.02 

小計 - 141,954.31 16.58 

海洋資源
地區

第一類之一 - 11,432.81 1.34 

第一類之二 - 31,758.12 3.71 

第一類之三 - 2,984.33 0.35 

第二類 - 201,664.95 23.56 

第三類 - 313,236.45 36.60 

小計 - 561,076.66 65.55 

農業發展
地區

第一類 - 5,000.39 0.58 

第二類 - 60,851.52 7.11 

第三類 - 66,346.51 7.75 

第四類 358 2,428.78 0.28 

第四類(原) 868 639.91 0.07 

小計 - 135,267.11 15.80 

城鄉發展
地區

第一類 30 12,881.44 1.50 

第二類之一 84 997.57 0.12 

第二類之二 38 1,789.56 0.21 

第二類之三 7 1,749.03 0.20 

第三類 94 224.18 0.03 

小計 - 17,641.78 2.06 

合計 855,939.86 100.00 



討論事項

議題一、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特殊個案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議題三、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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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因地制宜劃設原則：因應屏東地方鄉村區發展現況，研擬本縣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應提國審會逐案審議說明案件計有15案

本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本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

得納入鄉村區
單元原則

1.屬四面包夾之零星土地者：基於鄉村區單元完整性考量，屬四面包夾之零星土地。

2.屬凹入鄉村區之零星土地者：基於鄉村區單元完整性考量，屬凹入鄉村區之零星土地得一併納入。

3.屬鄉村區與周邊河川、道路、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者：該等土地如未劃入鄉村區單元，將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區，考量其不具經營規模，
故得一併納入。

4.屬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5條之一規定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者：就鄉村區外圍之甲種建築用地及丙種建築用地，如屬依前開規定變更編定者，考
量其原意係為促進鄉村區邊緣畸零不整土地之有效利用，故得一併納入。

5.屬與都市計畫區之都市發展用地夾雜之零星土地者：考量該等土地後續納入城鄉發展地區一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合理，又基於都市計畫亦屬城鄉發展地
區，故該等零星土地得評估納入鄉村區單元或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6.屬與開發許可計畫，與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間與城鄉發展性質特定專用區間夾雜之零星土地：考量開發許可案件、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
意案件及具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係屬城鄉發展地區，該等零星土地得評估納入鄉村區單元，惟如經評估該開發許可計畫有擴大需求，該等零星土地
亦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7.屬毗鄰或鄰近鄉村區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略）

8.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惟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因產業道路、既成巷道及農水路區隔者：考量產業道路、既成巷道或農水路後續亦得配合城鄉發展地區整
體規劃，故得將數個鄉村區一併劃設為1處鄉村區單元。

9.毗鄰既有鄉村區或位置相近惟未完全毗連既有鄉村區之甲種建築用地及丙種建築用地，其係因鄉道、產業道路、既成巷道或農水路區隔者

10.經一次鄉村區單元劃設後，新增凹入鄉村區單元之零星土地者（單宗土地面積在0.12公頃以下）

面積規模

不納入鄉村區
單元原則

屬狹長突出於鄉村區外之交通或水利用地者：考量該等用地當初係因部分地籍位屬鄉村區範圍，又因地籍無法逕予分割，而一併登載為鄉村區，惟因其並
未符合鄉村區劃定原意，故應予以剔除突出於原鄉村區範圍內之交通或水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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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巿玉成段30

鄉道

本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9（因地制宜原則說明）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因鄉道、產業道路、
既成巷道或農水路區
隔之甲建

屏東巿玉成段30

毗鄰既有鄉村區之甲建
得一並劃為鄉村區單元

毗鄰既有鄉村區 鄉道、產業道路、既成巷道或農水路區隔 不予納入 :縣道層級以上道路區隔者

內埔鄉鴻德段49

縣道

不予納入
毗鄰縣道層級之甲建

鄉道

舉
例
說
明

◼毗鄰既有鄉村區或位置相近惟未完全毗連既有鄉村區之甲種建築用地及丙種建築用

地，其係因鄉道、產業道路、既成巷道或農水路區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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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10（因地制宜原則說明）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三地門13:三地門鄉阿烏段1478

納入:符合因地制宜原則2

原則10劃設成果經原則9劃設後

新增凹入之0.07公頃零星土地

舉
例
說
明

◼經一次鄉村區單元劃設後，新增凹入鄉村區單元之零星土地者（單宗土地面積在

0.12公頃以下）



9

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屏東巿和興段160地號(１/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6.21

鄉村區單元面積(B) 7.51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30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
面積比例(D/A*100)

20.93%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2(凹入)、
原則3(道路、水路夾雜零星土地)、
原則9 (毗鄰甲丙建) 、原則10 (凹
入) 空軍屏東基地

原則2:凹入

原則9:毗鄰甲建

原則10:
凹入原則10:凹入

原則3:屬鄉村區與周邊道路(瑞光路
三段、和興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

原則3:屬鄉村區與周邊水路
(崇開新圳)間夾雜之零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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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內埔鄉富田段106地號(2/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9 (毗鄰
甲丙建)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12.03

鄉村區單元面積(B) 14.17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0.96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18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9.81%

原則9：毗鄰甲建

內埔8:內埔鄉富田段106地號周邊

原則7：特目

原則8：因道路（里義路）
區隔之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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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車城鄉保安段165地號(3/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1(包夾)、
原則2(凹入) 、原則9 (毗鄰甲丙建)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24.29

鄉村區單元面積(B) 27.67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1.72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66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6.83%

原則2：凹入
(空白地)

原則１:包夾
(空白地)

原則8：因道路（保力路）區隔之鄉村區

原則2:凹入
(空白地)

原則9：
毗鄰既有鄉村
區之甲建

原則9:
毗鄰既有鄉
村區之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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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里港鄉載興段959地號(4/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2(凹入)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23.27

鄉村區單元面積(B) 24.61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0.05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29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5.54%

原則2 ：
凹入

原則2 ：
凹入

原則2 ：
凹入

原則8：因道路(載興
路)：區隔之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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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長治鄉竹葉林段1029地號(5/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1(包夾)、

原則2(凹入)、原則9  (毗鄰甲丙建)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57.82

鄉村區單元面積(B) 61.69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1.24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2.63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4.55%

原則1：包夾

原則2 ：
凹入

原則7：特目

原則2 ：
凹入

原則8：因道路（屏34）
區隔之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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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南州鄉壽元段7272地號(6/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1(包夾)、
原則2(凹入)、原則9  (毗鄰甲丙建)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12.76

鄉村區單元面積(B) 13.95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0.03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15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9.09%

原則9：
毗鄰既有鄉
村區之甲建

原則2 ：
凹入

原則2 ：
凹入

原則1 ：
包夾

原則2：凹入

南州8:南州鄉壽元段727

原則2 ：
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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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屏東市中柳段58地號(7/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1(包夾)、
原則2(凹入)、原則9 (毗鄰甲丙
建)、原則10 (凹入)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50.70

鄉村區單元面積(B) 56.25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3.34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2.21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4.36%

原則9：
毗鄰既有鄉
村區之甲建

原則9：毗鄰既有鄉村
區之甲建

原則7：特目

原則1 ：
包夾

1

原則2 ：
凹入

1

2

2

原則10：
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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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新園鄉新吉段1460地號(8/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2（凹
入）、原則3（鄉村區與道路間
夾雜零星土地）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3.46

鄉村區單元面積(B) 4.65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0.02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17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33.82%

新園9

原則3：鄉村區與道路
(新南路)間夾雜零星土地

原則2：凹入

原則8：因道路
（既有巷道）區
隔之鄉村區

吉
星
路
二
段

原則2：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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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新園鄉新利段448地號(9/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2(凹入)、
原則9  (毗鄰甲丙建)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11.45

鄉村區單元面積(B) 13.62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1.15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02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8.91%

原則9 ：
毗鄰既有鄉村
區之甲建

原則8：
因道路區隔
之鄉村區

原則2：鄉村區與道
路(瑞東路)間夾雜零

星土地

原則7:特目

新園13：新園鄉新利段448地號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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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萬丹鄉新鐘段760地號(10/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2(凹入)、
原則9  (毗鄰甲丙建) 、原則10  
(凹入)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43.71

鄉村區單元面積(B) 49.69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4.27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71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3.91%

原則9：毗鄰既
有鄉村區之甲建

原則2：凹入

原則2：凹入

原則10：凹入

原則9：毗鄰既有
鄉村區之甲建

原則7：特目

萬丹1：萬丹鄉新鐘段760地號周邊

新庄國小附幼

新庄國小

屏東新鐘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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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萬丹鄉萬興段584地號(11/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1(包夾)、
原則2(凹入)、原則9  (毗鄰甲丙
建) 、原則10  (凹入)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91.12

鄉村區單元面積(B) 97.37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4.64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61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1.77% 4

南
北
路
三
段

原則9：毗鄰既有
鄉村區之甲建

原則10：凹入

原則７：特目

原則１：包夾

原則9：毗鄰既有
鄉村區之甲建

原則2:凹入

原則9：毗鄰既
有鄉村區之甲建

上皮國小

1

2

2

1

4

3

3

明蕙幼兒園

萬丹老人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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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萬巒鄉民生段277地號(12/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2(凹入)、
原則9((毗鄰甲丙建) )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34.61

鄉村區單元面積(B) 37.35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1.55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19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3.44%

原則9：毗鄰
既有鄉村區
之甲建

原則9：毗鄰既
有鄉村區之甲建

原則2：
凹入

原則7:特目

佳和社區活動中心

佳佐國小

屏東消防局

佳佐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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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鹽埔鄉新德段157地號(13/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1(包夾)、
原則2(凹入)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39.88

鄉村區單元面積(B) 43.92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2.92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12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2.81%

原則2：凹入

原則1：包夾

原則8：因道路(維新路及
自立路)區隔之鄉村區

原則1：包夾

原則7：特目

1
1

原則2：凹入

鹽埔10：鹽埔鄉新德段157地號周邊

新園國小

新園國小附幼

自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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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 -萬丹鄉崙頂段2604地號(14/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2(凹入)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46.03

鄉村區單元面積(B) 50.75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2.18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2.54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5.52%

原則2：凹入

原則7：特目

興華國小

崙頂社區活動中心

田厝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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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比例小於50%－潮州鎮富春段1087地號(15/15)

│ 議題一之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計入規模限制原則：原則2(凹入)、
原則9(毗鄰甲丙建)

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公頃）

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A) 15.96

鄉村區單元面積(B) 18.42

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C) 1.05

計入規模限制面積(D)
(D= B-A-C )

1.41

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面
積比例(D/A*100)

8.83%

原則2：凹入

光春國小

潮州鎮社區活動中心

加油站
（北基和順站）

忠成路

光
復
路

原則9：毗鄰
既有鄉村區
之甲建



討論事項

議題一、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特殊個案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議題三、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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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第4 類（原）及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重疊之劃設方式
│ 議題一之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特殊個案

◼依部國審會第28次及第29次會議決議，以及國土署113年5月21日邀集部國審會專

家學者委員召會取得共識之審議原則，農4（原）與國1劃設指標有重疊之情形，應

依全國通案性劃設原則規定劃入國1，聚落涉及國1面積如下：

◼有關劃設涉國保1範圍部分，後續將依通案性原則檢討將相關範圍進行刪除，如其範

圍穿越聚落範圍時，將依實際情形劃分為2個聚落。

縣市
自然保
留區

野生動
物保護
區

野生動
物重要
棲息環
境

國有林
事業區
內之自
然保護
區、國
土保安
區

保安林
地

其他公
有森林
區

自然保
護區

水庫蓄
水範圍

飲用水
水源水
質保護
區

飲用水
取水口
一定距
離內之
地區

河川區
域

一級海
岸保護
區

國際、
國家級
重要濕
地

屏東縣 5處
0.59
公頃

4處
0.08
公頃

2.19
公頃

0.08
公頃



26

農業發展地區第4 類（原）及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重疊之劃設方式
│ 議題一之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特殊個案

◼依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說明農業展地區第4類(原）劃設範圍
內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應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以納為範圍劃設之參考，其餘未規定劃設範圍
避免或禁止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聚落涉及國2面積如下：

縣市
國有林事業區內
之林木經營區、
森林育樂區

大專院校實驗林
地

林業試驗林
山崩與地滑地質

敏感區
土石流潛勢溪流
影響範圍

山坡地查定加強
保育地

涉及森林區、山
坡地保育區、風
景區之自來水水

質
水量保護區

屏東縣 3.45公頃 34.79公頃 47.74公頃 13.0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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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劃設範圍涉及災害類環敏地（山崩地滑地質敏
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

│ 議題一之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特殊個案

說明：

➢原民農4劃設範圍內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區（山

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應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並提經各級國

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納入

➢請縣府補充說明該等土地劃設之具體規劃考量、配

套措施（包含因應災害敏感屬性土地之管理作為）

及是否已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等事項，

並請各該環敏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意見

112.10.03、10.04取得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及礦業中心函復無意見，本權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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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區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
│ 議題一之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特殊個案-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劃設範圍涉及災害類環敏地

依103年經濟部說明地質敏感區公告後，未來在地質敏

感區中新的土地開發案，為了達到地質遺跡或地下水補

注的保育，或者為了預防山崩與地滑或活動斷層造成的

影響，必須辦理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並把評

估結果併入土地開發行為必須送審的文件中，例如水土

保持計畫或建築執照申請文件之中，一併審查，故山崩

地滑地質敏感區並非無法進行開發，並於水保計畫或建

照申請文件進行審查作業，故相關範圍仍維持進行聚落

劃設作業。相關範圍已函詢目的事業主管單位無意見。

本縣處理原則大社部落三地門鄉大社段地號394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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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區土石流潛勢溪流
│ 議題一之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特殊個案-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劃設範圍涉及災害類環敏地

依103年經濟部說明地質敏感區公告後，未來在地質敏

感區中新的土地開發案，為了達到地質遺跡或地下水補

注的保育，或者為了預防山崩與地滑或活動斷層造成的

影響，必須辦理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並把評

估結果併入土地開發行為必須送審的文件中，例如水土

保持計畫或建築執照申請文件之中，一併審查，故山崩

地滑地質敏感區並非無法進行開發，並於水保計畫或建

照申請文件進行審查作業，故相關範圍仍維持進行聚落

劃設作業。相關範圍已函詢目的事業主管單位無意見。

本縣處理原則大社部落三地門鄉大社段地號394等地



30

◼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說明原

則均尊重本府劃設內容

◼各鄉公所均有訂定地區防救災計

畫，於風災、豪雨等情形均有先

行撤離作流程及分工等機制，以

維族人生命安全。

配套措施：已妥善規劃涉及範圍之防災規劃
│ 議題一之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特殊個案-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劃設範圍涉及災害類環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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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已妥善規劃涉及範圍之防災規劃
│ 議題一之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特殊個案-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劃設範圍涉及災害類環敏地



討論事項

議題一、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特殊個案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議題三、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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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國土計畫（二階）依核定重大建設或具有城鄉發展需求地區劃設4處城2-3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

項目 鄉鎮
二階
分區

三階
分區

面積
(公頃)

新園產
業園區

新園鄉
城

2-3

城2-3
113.12.5取得開
發許可，調整為

城2-2

10.04

老埤製
茶廠部
分範圍

內埔鄉
城

2-3
城2-3 5.28

屏東科
技產業
園區

(擴區)

屏東市
城

2-3

城2-2
已取得開發許可
位於113.08.27
高鐵特定區公告
發布實施範圍，
調整為城1

26.76

運動休
閒園區

屏東市
城

2-3

城2-2
已取得開發許可
位於113.08.27
高鐵特定區公告
發布實施範圍，
調整為城1

32.00

小計 - - - 74.08

運動休閒園區 : 城2-2

新園產業園區: 城2-3屏東科技產業園區
(擴區): 城2-2

老埤製茶廠: 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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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1：經行政院及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重大建設計畫者

◼樣態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認未來發展地區範圍土地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

件者，包含開發許可計畫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有具體規劃內容或財務計畫之案件

依據：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第三階段得繪製為城2-3之樣態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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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自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共計有5處新增劃設城2-3需求說明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

編
號

名稱 分布區位
計畫面積
（公頃）

辦理依據

1
高速鐵路屏東車站特定
區計畫

屏東市 307.57
行政院 109 年 12 月 10 日院臺交字第 1090177715號函（准予核定「高
鐵延伸屏東新闢路線可行性研究報告」）。註：其中158.85公頃已於
113年8月27日發布實施都市計畫，後續將改列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2
經濟部「隘寮溪農場建
議開發範圍」方案

長治鄉 81.05
行政院業112年5月22日院臺經長字第1121021022號函同意經濟部所報
「配合台商回台土地需求，中南部產業園區開發方案（第2次修正版）」

3
南科屏東園區第1期擴
區基地

鹽埔鄉 523.31 一、屏東縣國土計畫指認未來發展地區範圍土地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之三劃設條件地區

二、劃設說明
1.縣內主要供二級製造業使用之產業用地供給量不足211.25公頃。
2.評估國科會推動「智慧科技大南方產業生態系計畫」發展南部高科技

S廊帶產業發展量能已逐步往高屏延伸之態勢，產業群聚用地面積動
輒200公頃以上，可預期在未來五年內屏東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用地需
求將大幅增加。然南科屏東園區產業用地已無餘裕用地。

3.又鑒於本縣農科園區90年規劃面積量過於保守估計，後來招商熱絡、
用地供不應求致需辦理擴區時，因行政作業時間長延宕產業進駐發展
時機之經驗，因此本府以南科屏東園區為中心、於本縣未來發展地區
海豐地區鄰近國道三號沿線交流道之土地增劃設為「城鄉2-3」做為
擴區預備基地。

4
南科屏東園區第2期擴
區基地

九如鄉、長治鄉、屏東
市、鹽埔鄉

521.61

5
南科屏東園區第3期擴
區基地

麟洛鄉、內埔鄉、長治
鄉

410.09

合計 1,843.63

註：實際範圍依核定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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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縣自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依核定重大建設或具有城鄉發展需求地區新增劃設5處城2-3(圖示)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

彭厝

第三階段國土計畫預為劃設發展腹地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海豐

崇蘭

編號5：南科屏東園
區第3期擴區基地

編號4：南科屏東園
區第2期擴區基地

編號3：南科屏東園
區第1期擴區基地

編號2：隘寮溪農場

編號1：高速鐵路屏
東車站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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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運動休
閒園區

屏東科技產
業園區擴區

南部科
學園區

編號1：高速鐵路屏東車站特定區計畫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

依據：已於113年08月27日完成第一階段公
告發布實施面積：158.85公頃

國土功能分區(報部版)，斜線範圍(158.85公頃)調整為城1，尚待完成區段徵收公告區域(148.72公頃)維持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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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沙崙、番子寮

◼開發1,029.15公頃產業園區，提供692.96公頃產業用地，113年啟動中期開發

因應台商回台土地需求，經濟部擇定全國8處農場規劃與台糖合作開發產業園區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

編號 農場
產業用地面積

(公頃)

1 彰化-二林（中期） 105

2 雲林-馬光（短期） 189

3 嘉義-公館（短期） 40.70

4 嘉義-南靖（短期） 47.82

5 台南-沙崙（中期） 182

6 台南-番子寮（短期） 41.60

7 高雄-九鬮（短期） 36.44

8 屏東-隘寮溪（中期） 50.40

總計 692.96

彰化二林

雲林-馬光

嘉義-公館、南靖

高雄-九鬮

屏東-隘寮溪

資料來源：配合台商回台土地需求中南部產業園區開發方案(第2次修正版)，經濟部

以農業加值、食品、
金屬加工、汽車零件、
一般製造業為進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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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經濟部提報「隘寮溪農場建議開發範圍」(台商回流專案)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

國土功能分區(報部版)計畫範圍

依據：行政院業112年5月22日院臺經長字第1121021022號函同意經濟部所報「配合台商回台土地需求，
中南部產業園區開發方案（第2次修正版）」

崇華雙語
學校

下寮
聚落

上寮
聚落

國土功能分區(報部版)，依提報範圍劃設城2-3面積81.0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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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科學園區發展需求用地

隘寮溪農場建議開發範
圍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

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符合本縣國土計畫空間發展指導：位於高屏都會

及綠經產業發展軸，應預留產業發展腹地

➢計畫年期：民國125年

➢高屏都會軸：以運輸服務中樞及加工產業為發展主力，提供

屏北三大核心生活圈發展所需之產業、交通機能

➢綠經發展軸：以綠能產業、農業生技、文化觀光旅遊打造農

業產業六級化發展目標，以達到高值化及精緻化，優化產業

環境帶動人口迴流

➢需新增至少約 211.25公頃二級產業用地

屏東園區第1
期擴區基地

屏東園區第2
期擴區基地

屏東園區第3
期擴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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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用地供給：1,572.87公頃

➢現況供給(1,794.62公頃) + 報編中用地(175.98公頃) –檢討變更都計工業區(397.73公頃)

◼產業用地需求：1,784.12公頃

➢ 125年推估二級生產總額/每公頃用地面積產值=125年二級產業用地需求面積

➢包括未登記工廠合法化產業用地需求：356公頃

125年本縣產業用地檢討尚不足211.25公頃

1,784.12公頃 1,572.87公頃 211.25公頃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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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位於大南方新矽谷計畫：推動AI、半導體、金屬加工、車用零組件、安控、智慧農

業、智慧餐飲加速綠能及健康產業轉型

◼嘉南高屏尚有2,227公頃可擴展潛在產業土地（5處科學園區及4處產業園區）

國家重大建設-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積極推動六大區域旗艦計畫，落實「均
衡臺灣」理念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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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大建設-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大南方新矽谷優勢、策略及願景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資料來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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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營科技暨環保園區

新市產業園區

新營工業區

南科臺南園區

永康科技工業區

台南高鐵站

左營高鐵站

屏東高鐵特定區

沙崙綠能科學城

臺南科技工業區

安平工業區

南科路竹園區

高雄軟體科學園區

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和發產業園區
屏東科學園區

南科橋頭園區

◼鑒於產業群聚用地面積動輒200公頃以上，可預期在未

來五年內屏東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用地需求將大幅增加

因應大南方新矽谷計畫，南科屏東園區有擴區需要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南延全臺最大科技走廊
臺南南科－屏東科技產業園區

S廊帶終點屏東，立足大南方
屏東位處高科技S廊帶終點，須部署空間配套策略，
達成大南方區域共治發揮資源共享效果目標

先進運輸引導高科技產業發展
透過高鐵南延、高屏2快及快速路網串聯，引領南部

半導體產業蓬勃，與高鐵特定區都會發展

SEMI conductor

TOD City

                   
                     

                    
                     

                      
                     

High-tech 
PING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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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大建設-大南方新矽谷計畫指認屏東未來潛在產業用地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資料來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4.1.2行政院記者會發布



46

屏東科學園區
現況：開發中產業用地
權屬：台糖100%
面積：73.83ha 屏東交流道

麟洛交流道

南州交流道

海豐農場+崇蘭農場
現況：農業使用、闊葉林
權屬：公有1%、台糖99%
面積： 521.61ha

九如交流道1核心
科學園區+科技產業園區

3處國三沿線交流道農場

3潛力基地

⚫ 彭厝農場

⚫ 海豐農場+崇蘭農場

⚫ 彰化農場+隘寮溪農場

彭厝農場
現況：農業使用
權屬：公有1%、台糖99%
面積：523.31ha

彰化農場+隘寮溪農場
現況：農業使用
權屬：公有67%、台糖33%
面積： 410.09ha

崁頂交流道

竹田交流道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國家重大建設-
屏東園區擴區發展潛力3基地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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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厝農場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期
至橋頭科學園區距離約30公里，35分鐘（經國3、國10）
至南部科學園區距離約60公里，45分鐘（經國3）

九如交流道周邊

523.31公頃

土地
面積

特定農業區374.26公頃（71.52%）

一般農業區149.05公頃（28.48%）

土地
使用分區

農業使用及零星聚落

有機農場0.13%

現況
使用

公有1%（國有）、台糖99%

土地
權屬

台糖土地
99%

公有土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

台糖土地
99%

彭厝農場

台
３
線

隘寮溪

隘寮溪

荖濃溪

九如交流
道

屏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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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豐農場、崇蘭農場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4：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2期

屏東交流道周邊 至橋頭科學園區距離約30公里，35分鐘（經國3、國10）
至南部科學園區距離約60公里，45分鐘（經國3）

海豐農場：298.99公頃

崇蘭農場：222.62公頃

總計521.61公頃

土地
面積

海豐農場：一般農業區

崇蘭農場：一般農業區9.45%、特定農業區
90.55%

土地
使用分區

農業使用、有機農場8.37%（A區）

現況
使用

A區：公有1.38%、台糖98.62%

B區：公有2.29%、台糖97.71%

土地
權屬

台糖土地
98.62%

公有土地
1.38%A區 B區

台糖土地
97.71%

公有土地
2.29%

海豐農場

崇蘭農場

台
３
線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海豐農場

熱帶農業特
色產業園區

長治交流道

屏東交流道

屏北機場

農業生物科技園
區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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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輔會彰化農場、隘寮溪農場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3期

長治交流道、麟洛
交流道周邊

至橋頭科學園區距離約30公里，30分鐘（經國3、國10）
至南部科學園區距離約65公里，50分鐘（經國3）

退輔會彰化農場：226.07公頃

隘寮溪農場：184.02公頃 總計410.09公頃

土地
面積

土地
使用分區

彰化農場：農業使用

隘寮溪農場：農業使用、闊葉林及零星聚落、有機農
場12.7%

現況
使用

彰化農場：國有地100%

隘寮溪農場：公有32.13%（國有、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彰化農場）、台糖67.87%

土地
權屬

公有土地
100%

彰化農場：特定農業區99%，一般農業區1%

隘寮溪農場：一般農業區

台糖土地
67.87%

公有土地（國有、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農場）

32.13%

退輔會
彰化農場

隘寮溪農場

退輔會彰化農場

屏安醫院

屏東榮總
龍泉分院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崇華雙語學校

隘寮溪農場

長治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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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潛在基地皆位於本縣國土計畫指認之「未來發展地區」範圍內：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依據屏東縣國土計畫（110.4）第73頁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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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東西向快速道路

捷運紅線延伸

10公里

20公里

屏東
市區

鳳山
市區

高雄
市區

51

屏東園區

51

◼高屏主力產業

➢依工廠家數高至低

⚫金屬製品業

⚫食品及飼品業

⚫機械設備業

⚫塑膠製品業

⚫其他化學製品業

➢依營收占比高至低

⚫化學材料業

⚫金屬製品業

⚫石油及煤製品業

⚫電子零組件業

⚫食品及飼品業

屏東優勢-屏東園區20公里範圍內已開
發既有產業用地共計3,780公頃，產業
群聚基礎厚實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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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交通配套措施整備：屏2快、高鐵等持續推動周邊建設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交通建設計畫 辦理進度 預計完工時間

高雄-屏東間東西
向第2條快速公路

綜合規劃期末階段
二階環評階段

審查已於2024年12月通過
環評2025年核定
預計2032年完工通車

高速鐵路延伸屏東
綜合規劃期末階段
二階環評階段

綜規核定後9年
台鐵新站優先建設

國道10號里港交流
道至新威大橋新闢
道路工程

2023年12月動土 工期4年（2027年）

高雄捷運延伸屏東
林園東港林邊線

可研報部審查階段 綜規、環評核定後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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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優勢：屏北地區水源多元且豐沛，包括地面水、地下水、伏流水及再生水源(東

港溪)，可提供新增產業用水及備援，促進水資源循環利用及企業ESG

◼用水供給策略（以每日用水26萬公噸推估）

本縣水資源配套措施整備：地面水、地下水、伏流水及再生水等多元供水

1.調度鄰近園區水源，作初期用水及長期備援：短期使用已核定未利用水量，每日

可供8萬噸。長期配合珍珠串計畫南延屏東，供水管網串接，區域水源聯合運用、

提升備援。其中荖濃溪與隘寮溪匯流處伏流水開發可供長期備援使用

2.東港溪港西攔河堰核定工業用水水權量61萬噸/日，屬再生水源，目前平均日用水

量供高雄地區工業用水約25萬噸/日，尚有36萬噸/日餘裕量。經濟部水利署規劃

東港溪區外再生水源利用18萬噸/日

3.區內自建再生水廠：依其他園區環評皆要使用50%以上再生水之要求，加強工業

廢水回收再利用，由廠商自建用水總量30%再生水廠，每日可供8萬噸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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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供給策略（以需求65萬瓩推估）

本縣電力配套措施整備：持續推動各項再生能源

1.台電公司刻正推動大林發電廠燃氣機組更新改建計畫，新建兩部新型燃氣

機組，預估總裝置容量140萬瓩，主要發電設施預計2027年6月完工，台電

公司可配合電網線路改善與新增路線，將部分電力供給本基地

2.後續開發所需用電，屏東縣政府承諾將與中央協力合作尋求其他供電來源

3.為旗艦廠商綠電需求，屏東縣政府承諾將持續推動各項再生能源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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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開發對周邊農業生產土地之影響

◼基地開發對周邊社會經濟影響

園區開發對現有環境及使用者社會經濟衝擊初評對策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1. 於110年4月核定之屏東縣國土計畫第三章已載明本縣宜維護農地總量為73,466.24公頃。

2. 本次將1,434公頃由農業發展區調整為城鄉發展區，經檢核現階段功能分區劃設成果(113年8月提報部國審

會版本)農地總量仍達 75,093.32公頃，仍高於二階國土規範之宜維護農地總量，於未來發展地區之

取捨及農地維護上可取得平衡

3. 本計畫範圍現況主要為經濟造林地及短租供雜糧作物(如毛豆)種植，非屬糧食作物，故開發後對糧食安

全不致造成影響

4. 借助科技技術將農林廢棄物轉換為環保材料或再生能源，提高在地農產業永續經營、淨零碳排價值

1. 計畫範圍避開既成社區聚落，範圍內無現住戶，除施工期間可能吸引工程所需二級產業就業人口遷入鄰近區

域，造成周邊人口微幅增加外，對地區人口並無負面影響。

2. 於未來開發後將因本計畫之發展，除吸引所在行政區居住人口增加外，亦能帶動區外關聯產業就業人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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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楠梓產業園區併入科學園區之行政作業

具體規劃內容1-本府評估5年內可完成使用許可(開發許可)程序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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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縣府依產創條例報編後交由南科管理局管理

具體規劃內容1-本府評估5年內可完成使用許可(開發許可)程序（續1）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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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規劃內容2：彭厝基地將提供約239公頃產業用地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用地別 面積（公頃） 比例 (%)

產業
用地

產業用地（一） 238.79 45.72

產業用地（二） 63.03 12.07

小計 301.82 57.79

公共設
施用地

服務設施 30.85 5.91

隔離綠帶 60.65 11.61

滯洪池用地 62.11 11.89

停車場用地 14.43 2.76

道路用地 52.44 10.04

小計 220.48 42.21

總計 522.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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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規劃內容2：彭厝基地未來規劃示意圖（續1）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 區內以20~30公尺道路規劃，並配合拓
寬屏24，5分鐘即達國3九如交流道

交通動線串聯

• 提供16~28公頃多元方正街廓，供進駐
廠商彈性規劃應用

方正街廓規劃

• 配合產業發展政策及整體營運需要，於
鄰近聚落處規劃公共設施及支援產業用
地，與在地聚落互利共榮

支援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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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構想：先由屏東縣政府報編產業園區，再由南科管理局編列預算辦理園區工程及環差作業

◼縣府須編列3.59億元推動園區設置

具體規劃內容2：彭厝基地初估開發成本438.10億元（續2）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註1：南科屏東園區工程造價約每公頃8,825萬元；註2：上述成本未含PCM。

項目 複價（元） 說明

壹、調查規劃及申請設置費用 359,028,140   

•屏東縣政府依《產業創新條例》報編產業園區之費用(可行性規劃、開發計畫、
農地變更、出流管制等)
•測量鑽探作業費用
•環境影響規劃作業(二階)
•依工程會標準，以1%工程經費計算

貳、土地費用 101,450,360 •參酌台糖承租算法

參、工程設計、監造及開發費用 36,605,800,000 
•直接工程費、工程設計監造費、間接工程費、物價調整
•按園區面積每公頃約6,800萬估算

肆、行銷、廣告及租售作業費用 110,894,484 •以【(壹+參)*0.3%】計列

伍、公共設施維護管理費用 119,676,046 •每年5萬元/公頃，提列3年估算

陸、行政作業費用 784,410,000 
•與台糖辦理土地取得行政業務、地籍整理、總顧問審查管理費與會計師查核費，
以每公頃150萬計列

柒、代辦費 3,797,980,867 •以【(壹+參+肆+伍+陸)*10%】計列

捌、利息 2,021,993,761 
•融資比例50%
•以五大行庫基準利率加計作業費用及風險貼水，利率以5%預估

玖、準備金 10,145,036 •以【貳*10%】計列

總計(含土地費用) 43,911,378,694 -

總計(不含土地費用) 43,809,928,334 •約8,378萬元/公頃（租金不列為資本支出）

縣府執行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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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別 面積（公頃） 比例 (%)

產業用地

產業用地（一） 137.28 45.91

產業用地（二） 31.60 10.57

小計 168.88 56.48

公共設施
用地

服務設施 17.86 5.97

隔離綠帶 49.16 16.44

滯洪池用地 30.25 10.12

停車場用地 1.94 0.65

道路用地 30.90 10.34

小計 130.11 43.52

總計 298.99 100.00

具體規劃內容2：海豐基地將提供約137公頃產業用地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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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規劃內容2：海豐基地未來規劃示意圖（續1）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 未來將透過高屏2快與屏東萬丹新園延
伸線快速串聯周邊區域路網

交通動線串聯

• 提供8~31公頃多元方正街廓，供進駐
廠商彈性規劃應用

方正街廓規劃

• 配合產業發展政策及整體營運需要，提
供包括住宿、餐飲、金融及保險、教育
服務、創作及藝術表演、連鎖便利商店
等使用

支援產業

• 劃設乙處停車場用地得供未來捷運場站
建設多目標使用，服務在地居民與就業
人口

爭取萬丹新園延伸線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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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複價（元） 說明

壹、調查規劃及申請設置費用 205,273,690  

•屏東縣政府依《產業創新條例》報編產業園區之費用(可行性規劃、開發計畫、
農地變更、出流管制等)
•測量鑽探作業費用
•環境影響規劃作業(二階)
•依工程會標準，以1%工程經費計算

貳、土地費用 65,777,800 •參酌台糖承租算法

參、工程設計、監造及開發費用 20,929,300,000 
•直接工程費、工程設計監造費、間接工程費、物價調整
•按園區面積每公頃約7,000萬估算

肆、行銷、廣告及租售作業費用 63,403,721 •以【(壹+參)*0.3%】計列

伍、公共設施維護管理費用 68,424,563 •每年5萬元/公頃，提列3年估算

陸、行政作業費用 448,485,000 
•與台糖辦理土地取得行政業務、地籍整理、總顧問審查管理費與會計師查核費，
以每公頃150萬計列

柒、代辦費 2,171,488,697 •以【(壹+參+肆+伍+陸)*10%】計列

捌、利息 1,156,071,279
•融資比例50%
•以五大行庫基準利率加計作業費用及風險貼水，利率以5%預估

玖、準備金 2,092,930,000 •以【貳*10%】計列

總計(含土地費用) 27,201,154,750 -

總計(不含土地費用) 27,135,376,950 •約9,076萬元/公頃（租金不列為資本支出）

◼分期構想：先由屏東縣政府報編產業園區，再由南科管理局編列預算辦理園區工程及環差作業

◼縣府須編列2.05億元推動園區設置

具體規劃內容2：海豐基地初估開發成本271.35億元（續2）

│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編號3、4、5南科屏東園區擴區基地第1、2、3期

註1：南科屏東園區工程造價約每公頃8,825萬元；註2：上述成本未含PCM。

縣府執行部份



討論事項

議題一、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二、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特殊個案

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案件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議題三、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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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縣國審會歷次會議決議本縣陳情案件類型處理情形
│ 議題三、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

陳情案件類型
(共計220案)

處理情形
參採
情形

函復陳情人 國審會專案小組

涉及通案性劃設
條件者

(共計 181案)

涉及本縣因地制
宜劃設原則者
(共計 11 案)

無涉及功能分區
劃設者

(共計 28 案)

處理情形2：依陳情訴求釐正誤繕之公展圖(冊) (25案)

轉請有關機關卓處

採納

不予採納

採納

不予採納

轉請有關機關
卓處逕復

錄案審議

函復處理情形
（是否採納）

報告處理情形

逐案審議（應通知陳情人
到場説明，大會後函復陳

情人小組決議）

報告處理情形
（得不通知陳情人到場
説明，惟仍有劃設疑義
者，得通知陳情人到場

說明）
酌予採納

處理情形1：陳情訴求符合通案性劃設條件 (3案)

處理情形3：陳情訴求部分符合通案性劃設條件 (54案)

處理情形4：陳情訴求不符合通案性劃設條件 (99案)

處理情形1：陳情訴求符合本縣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1案)

處理情形3:陳情訴求不符合本縣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7案)

處理情形2：陳情訴求部分符合本縣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3案) 酌予採納

報告處理情形（得不通知陳情人到場説明，惟仍有劃設疑義者，
得通知陳情人到場說明）再函覆陳情人

註：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手冊（112年9月版）原則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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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通案性劃設條件者
│ 議題三、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

陳情意見：陳情劃設為農發3

劃設條件：全區位於查定宜農牧地(農3劃設條件)

參採情形：採納

陳情意見：陳情劃設為農發3

劃設條件：全區位於山坡地加強保育地

參採情形：不予採納

陳情意見：陳情劃設為農發3

劃設條件：部分位於山坡地宜農牧地、中央管河川

參採情形：酌予採納

處理情形1、2
公展草案符合陳情意見或圖冊誤繕需釐正

處理情形３
陳情訴求部分符合通案性劃設條件

處理情形４
陳情訴求不符合通案性劃設條件

圖例

陳情地籍

國保一

農發三

農發四(原)

公展草案：農發３
清冊：國保１

443

公展草案：國保1

10

416

公展草案：國保2

霧臺鄉去怒段

霧臺鄉佳暮段

圖例

陳情地籍

國保二

農發三

圖例

陳情地籍

國保一

農發三

霧臺鄉去怒段

案
例
說
明

報部草案：國保2

443

416

公展修正後草案：國保1、
農發３

公展圖面：農3
公展清冊：國1

443

報部草案：農發３、國保1

部分涉及中央管河川範圍

全區位於山坡地加強保育地範圍

圖例

陳情地籍

國保一

農發三

農發四(原)

報部草案：農發３
清冊：農發3

10

霧臺鄉去怒段

公展圖面：農3
公展清冊：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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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本縣因地制宜劃設原則者
│ 議題三、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

處理情形1
陳情訴求符合本縣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涉及本縣因地制宜劃設原則者

處理情形2
陳情訴求部分符合本縣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處理情形3
陳情訴求不符合本縣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逐案審議(共計10案)
（通知陳情人到場説明，縣大會後函復陳情人小組決議）

陳情意見：陳情劃設為農發4

劃設條件：全區位於原住民族聚落土地範

圍(農4劃設條件)

參採情形：採納

參採情形：酌予採納

參採情形：不予採納

公展草案：農發4、國保2

案
例
說
明

牡丹鄉石門段

報部草案：農發4

經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作業案
檢討聚落範圍，已納入農發4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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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編號逕1：屏東縣東港鎮大潭新庄段1148地號等19筆土地

逕提內政部陳情案件共計1案，屬涉及通案性劃設條件案件，經檢核不予採納
│ 議題三、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

陳述意見摘錄 本府研析意見

1.因此地距離海邊只有200

公尺，排水溝也都是海水、

魚塭皆是海水養殖，土地

已鹹化不適合種植，因此

希望能改為第三種農業用

地（原為第二種農業用

地）。

2.已開發為休閒農場有餐廳、

住宿旅館觀光巧克力工廠。

不予採納。

理由：

1. 查屏東縣東港鎮大潭新庄段1148、1149、1150、1183、1183-1、1183-2、

1183-3、1184、1184-1、1184-2、1184-3、1188、1189、1192、1192-1、1193、

1197、1197-1地號屬山坡地範圍外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一般農業區，依據

內政部國土署《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112.09版）

第3-37頁所載之農發二劃設條件規定，應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2. 另查屏東縣東港鎮大潭新庄段1194地號位於都市計畫區（東港都市計畫）內

之農業區，依據內政部國土署《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於使用地劃設作業手

冊》（112.09版）第3-58頁所載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規定，應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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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義鄉

新埤鄉

新園鄉

潮州鎮

枋寮鄉

萬巒鄉
萬丹鄉

佳冬鄉

東港鎮

崁頂鄉

春日鄉

泰武鄉
竹田鄉

南州鄉

林邊鄉

內埔鄉

1188

1197

1193

1148

1189

1192

1150

1184-3

1184

1183

1149

1197-1

1192-1

1184-1

1183-1

1183-3

1184-21183-2

1194

逕提內政部陳情案件共計1案，屬涉及通案性劃設條件案件，經檢核不予採納
│ 議題三、屏東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

陳情位置：屏東縣東
港鎮大潭新庄段1183 

等19筆土地

1188

1197

1193

1148

1189

1184

1192

1150

1183

1149

1197-1

1184-3

1192-1

1184-1

1183-1

1183-3

1184-21183-2

1194

1188

1197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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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分區報部草案：城1、農2

非都分區：一般農業區
都計區：農業區

非都使用地：特目用地、農牧用地
都計區：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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